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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委员会文件
辽建院党〔2021〕32 号 签发人：刘长新

关于印发《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外籍文教
专家的管理规定》的通知

机电工程学校党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各单位、部门：

现将《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外籍文教专家的管理规定》印发给

你们，请遵照执行。

中共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



- 2 -

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外籍文教
专家的管理规定

为加强我校外籍文教专家（包括长、短期专家，以下简称专

家）和外籍教师（以下简称外教）的管理工作，根据教育部《关

于印发〈高等学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和外籍教师的规定〉的通知》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聘请外籍专业人员管理办法》文件精神，

结合我校实际情况，特制定本规定。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学校聘请专家、外教是我国对外开放政策的组成部

分，是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和进步文化的重要途径。这是一项

长期的工作，必须切实做好。

第二条 聘请专家、外教的工作，应为加强师资队伍和学科

建设服务，有利于提高学校的人才培养水平，培养为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的人才。

第三条 聘请专家、外教要贯彻以我为主，按需聘请，择优

选聘，保证质量，用其所长，讲求实效的原则。在工作中要加强

计划性，防止盲目聘用。

第四条 学校应根据专家、外教的业务专长并考虑到他们的

政治背景和态度大多与我不同的情况，正确发挥他们的作用，帮

助他们正确认识中国，增进了解和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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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来华专家、外教的条件

第五条 聘请对象应对华友好，愿与我合作，业务水平较高

并符合我校需要，身体健康。

第六条 聘请对象为专家者，应具有三至五年以上的教学、

科研或企业实践经历。

第七条 聘请对象为一般语言外籍教师者，原则上应有本科

以上学历，受过语言教学的专门训练并具有一定的语言教学经

验。

第三章 专家、外教的管理工作

第八条 学校在专家、外教的管理工作中，应加强与地方外

办、公安等有关部门的密切配合。

第九条 外事工作管理部门为聘请和管理专家、外教的归口

单位，负责专家、外教的聘任及管理工作等。

第十条 受聘专家、外教必须与学校签订合同，合同的基本

内容应包括：受聘方被聘任的起止日期，每周授课时数，应享受

的各种待遇；明确规定专家、外教应遵守我国法律、法规和校规、

校纪，不得干预我国内部事务和进行传教；受聘方在校期间的要

求及受聘方违反合同规定应负的责任等。学校应严格按合同管

理。

第十一条 外事工作管理部门负责向专家、外教介绍我国情

况和我国的教育方针、政策、法律、法令及有关规定，帮助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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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中国并要求其遵守我国的法律、法规和校规、校纪，尊重中国

人民的风俗习惯。

第十二条 如发生专家、外教在政治上对我有意进行攻击或

提出挑衅性的政治问题时，应正面阐述我观点，予以批驳，并及

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根据情况作出处理。

第十三条 教学工作管理部门归口负责专家、外教的教学业

务工作：

（1）审定专家、外教讲学计划和教学使用的教材（包括参

考、影视及其它资料）；使用原文教材，思想政治内容上应严格

审定，要避免选用美化资本主义制度、丑化社会主义制度等的教

材；

（2）建立对专家、外教的听课制度，对其教学态度和效果，

要定期检查。

第十四条 各二级学院负责专家、外教教学业务的日常管

理：

（1）配备一位政治、业务较强的中方教师担任专职或兼职

的秘书，协助专家、外教开展教学工作，协调专家、外教的日常

生活；

（2）要充分发挥专家、外教的作用，把专家、外教的主要

精力用于人才培养、课程建设以及专业更新与改造上。

第十五条 专家、外教可以在指定范围利用校图书馆，查阅

图书资料。学校可以接受专家、外教不附加条件的赠书，对有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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击我国政府或恶意诬蔑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等内容的图书，应拒绝

接受，并及时报告上级主管部门。学校应加强对专家、外教赠书

的管理。

第十六条 专家、外教与我校进行科研合作，应以我校重点

科研项目为主。在合作中，应加强保密工作，加强对有关科研资

料及计算机的使用管理，严防泄密。

第十七条 学校应尊重专家、外教的风俗习惯和宗教信仰。

专家、外教不得散布攻击我国政府和政策法令的言论，干涉我国

内政；不得进行传教、宗教聚会等活动。对违反上述规定者，应

根据合同和我国有关法律规定处理。

第十八条 专家、外教不得从事与教学无关的社会工作，如

采访、经商、咨询服务等活动。

第十九条 专家、外教不得向社会和学生作涉及我国政治思

想、社会状况、经济或科技秘密、特殊的生物资源等调查活动。

第二十条 各有关单位（部门）要互通情况，协同工作，共

同做好专家、外教的安全工作。

第二十一条 本规定由外事工作管理部门负责解释。

第二十二条 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执行，原《辽宁建筑职业

学院 外籍文教专家的管理规定》（辽建院党〔2018〕82 号）废

止。

中国共产党辽宁建筑职业学院委员会 2021 年 4 月 22 日印发


